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重点条文梳理

【课程背景】
《合伙企业法》规范了合伙企业的行为，保了护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合法权
益，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其重要条款的学习与理解。

【培训方式】以案例式教学为主，以讲授式为辅。

【课程时长】 1 天（6 小时/天）
【课程大纲】
一、普通合伙人的资格问题

第三条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解读】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如果成为普通合伙人，就要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
不宜允许其成为普通合伙人，但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案例分享：西安第一中学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人

二、合伙人出资与转让问题

第十六条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
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

合伙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需要评估作价
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

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
明。

【解读】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根据本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有限合伙人
不可以用劳务出资。与之相应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不得以劳务出资。

第二十二条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
人。



【解读】合伙企业具有封闭性的特征，特别强调人合性。故合伙人如果对外转
让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在合伙人之间内
部流转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这与有限公司是不同的。

第二十五条 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
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
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普通合伙企业中，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以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出
质的行为无效，善意第三人亦无法享有质权。而有限合伙人则可以将其在有限
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在质押办理中
要注意其他合伙人对出质人出质财产份额的意见和合伙协议中对财产份额出质
的约定。

案例分享：《我和我的祖国》电影剧本能出资吗？

三、合伙企业利益风险分配问题

第三十三条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
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
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
损。

【解读】结合本法六十九条的规定，普通合伙企业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
部分合伙人，不得约定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有限合伙企业不得约定由
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但可以约定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通过法律
条文可以看出，法律对于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是区别对待的，普通合伙就是简
单的合伙，完全属于人合性质，而对于有限合伙则既有人合又有资合的性质。
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律不允许普通合伙将全部利润仅仅分配给某几个甚至某一
个合伙人，而允许有限合伙这样做。

案例分享：可以约定合伙人不拿利润吗？

四、合伙企业入伙与退火问题

第四十三条 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解读】合伙企业新增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合伙协议可以
另行约定。

第四十四条 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
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解读】新合伙人入伙后，对于入伙前的债务亦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入伙协议中约定新合伙人对入
伙前合伙企业债务不承担责任，也不能对抗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
新合伙人应当向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清偿债务，但在清偿后有权依据入伙协议的
约定向原合伙人追偿。

第六十九条 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的除外。

【解读】与本法第三十三条相结合，普通合伙企业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
部分合伙人，不得约定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有限合伙企业不得约定由
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但可以约定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第七十七条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
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解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于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要承担有限责任。

第七十九条 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的，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伙。

【解读】有限合伙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成为当然退伙或其他合伙人要求其退
伙的事由。普通合伙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将成为退伙事由。

  


